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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甘海南先生、段明秀女士

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签订《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双方经友好协商，对《业绩承

诺补偿协议》相关条款进行了补充，旨在进一步明确业绩考指标并签署《<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乙方 1：甘海南 

身份证号：37011119********** 

乙方 2：段明秀 

身份证号：37010219********** 

丙方：北控十方（山东）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鉴于： 

甲乙双方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签订《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自该协议签订以

来，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就业绩考核指标达成共识，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

议。 

第一条 关于实现净利润的确定 

1.1 双方确认，除《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第 2.1 条约定的实现净利润的确定

规则基础上，甲乙双方就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超额业绩奖励

核算的确定达成如下补充约定： 

（1）因甲方整体战略安排，税收筹划、资金归集、内部交易与往来等原因，

应当归属于标的公司而未在标的公司账面体现的利润、不应由标的公司承担而计

入标的公司账务的资金成本，在核算超额业绩奖励金额时，应当在标的公司财务



报表归母净利润上还原； 

（2）如项目由甲方主导组织实施，不需要技术、建设、运营尽调、无技改

与扩建，仅为甲方委托标的公司运营管理，则此类项目产生的净利润，不纳入超

额业绩奖励核算，仅计入标的公司管理团队年度工作考核； 

（3）如新增项目仅由甲方引荐合作方，项目的跟进、市场工作、技术支持、

技术方案、运维方案均由标的公司主导，新增项目收购及改扩建合同的签订均系

依靠标的公司的工作达成，则此类项目产生的改扩建工程建设、运营利润均应计

入超额业绩奖励核算； 

（4）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及其下属项目实现的 CCER 收入纳入超额业

绩奖励核算。 

第二条 超额业绩奖励 

2.1 双方同意，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第 4.2 条修订为： 

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超过人民币 11,250 万元但未超过

人民币 16,875 万元的，则对于超出 11,250 万元的部分奖励 20%，即业绩奖励金

额=（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11,250 万元）×20%； 

如超出人民币 16,875 万元但未超过人民币 22,500 万元，则对于超出 16,875

万元的部分奖励 30%，即业绩奖励金额=（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净

利润—16,875 万元）×30%+1,125 万元； 

如超过人民币 22,500 万元，则超过 22,500 万元的部分奖励 40%，即业绩奖

励金额=（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22,500 万元）×40%+1,125

万元+1,687.5 万元，但超额业绩奖励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人民币 78,747,236.92 元。 

2.2 被奖励人员作为标的公司员工所应当取得的薪酬与绩效工资、增量项目

开发绩效奖励等一般专项奖励不包含在超额业绩奖励的金额之内。 

2.3 超额业绩奖励在结算时应当扣除业绩承诺期内按照标的公司的年度绩效

考核执行并已经发放的专项超额业绩奖励。 

第三条 超额业绩奖励的审核与发放 

3.1 关于超额业绩奖励的具体考核、分配方案，由标的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报

甲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具体实施。 

3.2 超额业绩奖励的审核与兑现应当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第四条 其他相关约定 

4.1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协议中出现的名词或简称以《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定义或释义为准。 

4.2 除本补充协议明确补充与修改的条款外，原《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其余

部分继续生效。本协议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相互冲突时，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4.3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乙方 1、乙方 2 各执壹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1 月 13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第十届

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与会董事、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与甘海南先生、段明秀女

士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

施。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与甘海南先生、段明秀女士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系签署各

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 月 14 日 

 


